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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錄 

 

壹、主席致詞          P.1 

貳、前次會議追蹤進度          P.1 

参、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校外生至本校校際選課事宜        P.1 

報告事項二、授課教師之課程調補課申請事宜          P.2 

報告事項三、各系「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與能力檢定」課程盤點說明     P.3 

報告事項四、護理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楊同學學號（G1021A08），准予延長

修業年限 1 學期        P.10 

 

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          P.13 

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        P.14 

案由三、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      P.15 

 

伍、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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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6 年 10 月 25 日（週三）上午 10：00 

會議地點：人文講堂(行政大樓四樓) 

會議主持人：潘世尊教務長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錄：林欣儀助理 

壹、主席致詞：（略）。 

貳、前次會議追蹤進度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 會後執行情形 

提

案

討

論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註冊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排課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 

已完成上次會議條文修

訂。因部分修正，再提案至

本次會議審議。 

修訂「弘光科技大學提昇英文能力實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博碩士學位違反學術倫理調查與審

定作業原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評量與輔導實施辦法」 已完成 

新制訂「弘光科技大學教學助理制度實施要點」(草案)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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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校外生至本校校際選課事宜（教務處教學組報告） 

說  明： 

一、 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第六條規定「他校至本校校際選課學生，

必須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二、 本學期辦理校際選課作業期間，接獲校外生至教學組辦理，經查

該課程修課人數已額滿，無法同意加課。但校外生轉知，已至課

堂上詢問授課老師是否同意加修，該師當下同意學生，並請校外

生至教學組加課。 

三、 請系協助於相關會議向專兼任教師宣導校外生至本校校際選課

作業原則，需依本校教務處辦理時程及規定辦理，勿私自先行同

意。課程修課人數若已額滿，教務處不會再加開名額，除維護本

校學生受教權益外，亦避免讓課程為大班教學。 

 

報告事項二：授課教師之課程調補課申請事宜（教務處教學組報告） 

說 明： 

一、 依本校教師調課辦法第二條規定「專兼任教師於學期間請假，應

依規定填寫「教師調課、補課、代課單」或「教師假日調補課申

請單」」，及第三條規定「教師調課至少於調課日前一天辦理，

並請自行連繫學生，因臨時事故無法上課，須先與教務處教學組

及所屬聘任單位聯繫，亦請與學生協調補課時段，補課程序於三

日內提出，且不得於午休時間補課，若需於假日補課，則需填寫

「教師假日調補課申請單」」。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審議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王同學(學號

G1003A07)提請延長修業年限事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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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組於每學期皆會不定時間進行課程查堂，本學期開學初教學

組同仁進行巡堂時，發現教室內無任課教師，亦無修課學生。經

與教學單位、修課學生或任課教師聯繫得知老師停課。 

三、 請系協助於相關會議向專兼任教師宣導： 

(1) 任課教師若有請假，需先與學生協調調補課時段（不造成學

生修課衝堂為原則），並事先填妥「教師調課、補課、代課

單」，經系所主管及教務處教學組核備。 

(2) 教務處教學組若經巡堂發現異常，已影響修課學生修課權益，

教學組將開出“教學異常事件單”。 

 

報告事項三：各系「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與能力檢定」課程盤點說

明（教學資源中心報告） 

說  明： 

一、 獲教育部「106 年度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補助「總整問

題實作導向課程與能力檢定」課程盤點。 

二、 計畫目的：為整合及檢視學生所學，由各系(科)檢核開設具「總

整問題實作導向」之課程，並組成教師社群。以檢核該課程符合

學生學習需求、產業趨勢，並由社群成員共同規畫總整性質之課

程，藉此達成提升學系教學品質及課程內容之目的。 

三、 總整實作導向課程定義：應著重於學生畢業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

務與問題，引導學生總整過往所學及透過實作方式，發展及產出

任務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從而獲得能直接對應實務情境工作項

目之專業知識與知能，並排除實習課程以及以特定(單一)問題探

討為主軸的專題課程屬之。 

四、 計畫實施方式： 

(一) 由各系(科)主任擔任社群召集人，社群須詳細檢視系上所有課

程： 

1. 是否皆符合「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五項定義：學生畢業

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務與問題○1，引導學生總整過往所學○2

及透過實作方式○3，發展及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4 ，

從而獲得能直接對應實務情境工作項目之專業知能○5  

2. 同時確認系所開設「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是否足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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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充份及直接對應學生畢業主要職場實務工作核心項目（核

心任務與問題）? 是否透過實作發展學生必要專業知識與技

能? 

(二) 系課程經詳細檢視後，如未有符合「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

定義之課程，須確認是否對現有課程進行增修、是否新增「總

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如不新增，亦請說明原因。 

五、 各系至多補助新台幣 2 萬 5 仟元為上限。 

六、 經費預估表繳交日期：106 年 11 月 3 日(五)、成果報告書繳交日

期：107 年 01 月 12 日(五)、全部經費核銷日期：107 年 1 月 31

日。 

七、 至少參與一次成果發表分享。 
 

報告事項三附件 

 
弘光科技大學「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盤點 

 
一、計畫目的：為整合及檢視學生所學，由各系(科)檢核開設具「總整問題實作

導向」之課程，並組成教師社群。以檢核該課程符合學生學習需求、產業趨

勢，並由社群成員共同規畫總整性質之課程，藉此達成提升學系教學品質及

課程內容之目的。 

二、申請對象：本年度先以四技進行盤點。 

三、定    義：應著重於學生畢業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務與問題，引導學生總

整過往所學及透過實作方式，發展及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從而

獲得能直接對應實務情境工作項目之專業知識與技能，並排除實習課程以

及以特定(單一)問題探討為主軸的專題課程屬之。 

總整問題：指針對業界實務、實際應用上具統整性質的問題，透過不同課

程/領域知識與技能，提出解決方案。 

實作導向：指針對業界實務、實際應用上的問題，透過專題製作與研討過

程，產出具體創新服務模式或實作專題成品。 

四、實施方式：  

(一)由各系(科)主任擔任社群召集人，社群須詳細檢視系上所有課程： 

1. 是否皆符合「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五項定義：學生畢業職場實務

工作核心任務與問題○1 ，引導學生總整過往所學○2 及透過實作方式○3 ，

發展及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4 ，從而獲得能直接對應實務情

境工作項目之專業知能○5  

2. 同時確認系所開設「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是否足夠？能否充份及

直接對應學生畢業主要職場實務工作核心項目（核心任務與問題）? 

是否透過實作發展學生必要專業知識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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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課程經詳細檢視後，如未有符合「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定義之課

程，須確認是否對現有課程進行增修、是否新增「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

程」，如不新增，亦請說明原因。 

(三)課程需能對應系上所訂定的畢業生核心能力，透過本課程檢視和佐證畢

業生具備該有的實作核心能力，尤其是具總整性質之解決問題能力，並

定期檢討以了解學生在核心能力上的達成度是否符合期待。 

(四)獲補助之社群，至少參與一次成果發表分享。 

五、經費預估表繳交日期：106 年 11 月 3 日(五)下班前，請各系寄送經費預估

表電子檔至教學資源中心(eggsrain@hk.edu.tw)，格式如附件一。 

六、執行期程：即日起至 107 年 01 月 12 日(五)止，請於期限內繳交紙本成果報

告書至教學資源中心(B205)，格式如附件二。 

七、經費核銷完成日期：須於 107 年 01 月 31 日(三)前完成所有經費核銷。 

八、經費補助：每系經費補助至多新台幣 2 萬 5,000 元為上限。 

九、經費來源：本計畫相關經費由教育部補助「106 年度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

計畫」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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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經費預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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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與能力檢定成果報告書 

※「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應著重於學生畢業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務與問題，引導學生

總整過往所學及透過實作方式，發展及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從而獲得能直接對

應實務情境工作項目之專業知識與技能，並排除實習課程以及以特定(單一)問題探討為主

軸的專題課程屬之。 

※本年度先以四技進行盤點。 

系名：                     

社群成員資料 

姓   名  職   稱 系主任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課程檢核表 

一、盤點全年級課程，系（學位學程）是否有開設「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 

□否 

□是（若勾選是，請續填下表） 

開設年級/學

期 
科目名稱 

檢核確認 
課程說明 

  

 1.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

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務

與問題○1，引導學生總整

過往所學○2 及透過實作

方式○3，發展及產出任務

實施與問題解決方案

○4，從而獲得能直接對應

實務情境工作項目之專

業知能○5 。 

□是(5項皆包含)  □否 

學生畢業主要職場： 

                           

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主要職

場實務工作，引導學生探究與實

作之核心任務及問題（請依課綱

條列敘明，並檢附課綱為附

件）： 

                           

                           

                           



8 

2.排除實習課程以及以特

定(單一)問題探討為主

軸的專題課程□是□否 

                           

                           

 

二、系（學位學程）所開設「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是否足夠？能否充份及直接對應學

生畢業主要職場實務工作核心項目（核心任務與問題）? 是否透過實作發展學生必要

專業知識與技能?(可參考應用下表進行檢視） 

    □是(3項皆包含)    □否請說明：                                             

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名稱 職場實務核心工作項目（核心任務與問題） 

 1. 

2. 

3. 

 1. 

2. 

3. 
 

課程增修說明 

一、是否新開設「總整問題實作導向課程」（可分階段/年級開設進階性課程） 

□是，增設新課程。 

 

學分數：                             □必修    □選修 

開設年級/學期 科目名稱 檢核確認 課程說明 

  

 1.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

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

務與問題○1 ，引導學生

總整過往所學○2 及透

過實作方式○3 ，發展及

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

解決方案○4 ，從而獲得

能直接對應實務情境

工作項目之專業知能

○5 。 

□是(5項皆包含)  □否

學生畢業主要職場： 

                           

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主要職

場實務工作，引導學生探究與實

作之核心任務及問題（請依課綱

條列敘明，並檢附課綱為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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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除實習課程以及以特

定(單一)問題探討為

主軸的專題課程□是

□否 

                           

 

□否，修訂原課程。（可分階段/年級開設進階性課程） 

學分數：                             □必修    □選修 

開設年級/學期 科目名稱 檢核確認 課程說明 

  

 1.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

職場實務工作核心任

務與問題○1 ，引導學生

總整過往所學○2 及透

過實作方式○3 ，發展及

產出任務實施與問題

解決方案○4 ，從而獲得

能直接對應實務情境

工作項目之專業知能

○5 。 

□是(5項皆包含)  □否

學生畢業主要職場： 

                           

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畢業主要職

場實務工作，引導學生探究與實

作之核心任務及問題（請依課綱

條列敘明，並檢附課綱為附

件）： 

                           

                           

                           

                           

                           

                           

2.排除實習課程以及以特

定(單一)問題探討為

主軸的專題課程□是

□否 

 

□經討論後不增修 

請說明原因： 

                                                                           

 

系（學位學程）主任 學院院長 

（請核章） （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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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四：護理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楊同學學號 G1021A08，准予延長修業

年限 1 學期（護理系報告）。 

說  明： 

一、 依『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七十五條規定:在職生因特殊狀

況未能在規定修業年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應呈請教務會

議通過得酌予延其修業期限，但以二年為限。 

二、 護理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楊同學學號 G1021A08，雖已於 106 年 7 月 27

日通過論文學位考試，經過兩位口委及指導教授的評論與指導，學生想要

將論文修飾更完整，因修業年限期滿，論文尚未完成，經於 10/2-10/8 以簽

呈方式會簽教務會議代表，教務會議代表同意所請准予延長修業年限 1 學

期，即 1061 學期學生即可辦理離校手續，順利取得學位證書。 

三、 公文會簽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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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事項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提請討論。（教

務處教學組報告） 

說 明：本校為持續且積極鼓勵教師踴躍提出申請，提高教材獎勵金額，據此

激勵老師，進而豐富課程內容，增進教學成效，故增修本辦法第五條，

提請討論。 
討    論：略。 

決  議： 

一、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 

條款 現行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五條 本校教學教材製作獎勵由教學卓越

計畫或整體發展經費支應，每學期辦

理一次，獲選為校級優良教材者，不

再頒給院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且同一

教師所製作同一教材需間隔兩學年

並更新至少百分之五十之內容，方能

再申請教材獎勵。 

一、院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一般課程

教材每件新台幣伍千元，產學合作與

研究成果反饋教材每件新台幣參千

元。 

本校教學教材製作獎勵由教學卓越計

畫或整體發展經費支應，每學期辦理

一次，獲選為校級優良教材者，不再

頒給院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且同一教

師所製作同一教材需間隔兩學年並更

新至少百分之五十之內容，方能再申

請教材獎勵。 

一、院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一般課程教

材每件新台幣伍捌千元，產學合作與研

究成果反饋教材每件新台幣參陸千元。

 二、校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一般課程

教材每件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惟內容

特別優異者，至高可發給參萬元獎勵

金，產學合作與研究成果反饋教材每

件新台幣陸千元。 

三、院級優良教材經本校教材奬勵審

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其主題與內容屬

性別議題相關教材者發給獎勵金伍

千元。 

二、校級優良教材獎勵金，一般課程教

材每件新台幣壹萬貳仟元至壹萬伍仟

元，惟內容特別優異者，至高可發給參

萬元至參萬伍千元獎勵金，產學合作與

研究成果反饋教材每件新台幣陸千元

至玖千元。 

三、院級優良教材經本校教材奬勵審查

委員會審核通過，其主題與內容屬性別

議題相關教材者發給獎勵金伍捌千元。

二、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勵辦法」第十二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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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討

論。（健康事業管理系報告） 

說 明：因應課程調整科目名稱修訂。 

討    論：略。 

決  議： 

一、本辦法照案通過。其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科目 20 學分，專業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管理學 3 學分 

(至少修畢 20 學分)

生命科學概論 2 學分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 學分 
解剖生理學 3 學分 
會計學(一) 2 學分 
健康事業概論/醫療健康產業概

論 

2 學分 

健康社會學 2 學分 
衛生行政與法規 2 學分 
財務管理 2 學分 
行銷管理 2 學分 
健康保險制度 2 學分 
人力資源管理 2 學分 
品質管理 2 學分 

 

條款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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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至少須修畢本系規定之專業科目 20 學分，專業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數 備註 

管理學 3 學分 

(至少修畢 20 學

分) 

生命科學概論 2 學分 

人類發展與健康需求 2 學分 

解剖生理學 3 學分 

會計學(一) 2 學分 

健康事業概論 2 學分 

健康社會學 2 學分 

衛生行政與法規 2 學分 

財務管理 2 學分 

行銷管理 2 學分 

健康保險制度 2 學分 

人力資源管理 2 學分 

品質管理 2 學分 
 

二、依「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理系輔系作業要點」六、 本要點經系務

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案由三：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

提請討論。（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報告） 

說 明：因科目名稱更改，修正第三點科目名稱，修正情形如附下。 

討    論：略。 

決  議： 

一、本辦法照案通過。其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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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本學位學程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學位學程專業科目 20 學分（含）以上，科

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必
修 

寵物醫療健康產業概論 2 2 

必修至少 
12 學分 

微生物學 2 2 

基礎寵物美容技術 1 3 

動物營養學概論 2 2 

遺傳學概論 2 2 

獸醫學概論 2 2 

寵物體型構造 2 2 

寵物食品加工概論 2 2 

動物繁殖管理 2 2 

動物福祉 2 2 

寵物創意商品開發 2 2 

寵物店規劃與經營 
寵物產業經營與管理實務 

2 2 

選
修 

動物食品與保健 2 2 

動物生命週期營養 2 2 

動物食品安全衛生 2 2 

寵物美容工具學 2 2 

動物疾病營養概論 2 2 

寵物造型設計實務 2 4 

寵物專業英文 2 2 

寵物美容服務行銷 2 2 

創業管理 2 2 

動物遺傳疾病 

刪除此科目 
2 2 

寵物旅館經營實務 2 2 

寵物營養諮詢與教育 2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條款 現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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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本學位學程為輔系之學生，應修畢本學位學程專業科目 20 學分（含）以上，科

目及學分數如下表: 

類別 科目名稱 學分 時數 備註 

必
修 

寵物產業概論 2 2 

必修至少 
12 學分 

微生物學 2 2 

基礎寵物美容技術 1 3 

動物營養學概論 2 2 

遺傳學概論 2 2 

獸醫學概論 2 2 

寵物體型構造 2 2 

寵物食品加工概論 2 2 

動物繁殖管理 2 2 

動物福祉 2 2 

寵物創意商品開發 2 2 

寵物店規劃與經營實務 2 2 

選
修 

動物食品與保健 2 2 

動物生命週期營養 2 2 
動物食品安全衛生 2 2 

寵物美容工具學 2 2 

動物疾病營養概論 2 2 

寵物造型設計實務 2 4 

寵物專業英文 2 2 
寵物美容服務行銷 2 2 

創業管理 2 2 

動物遺傳疾病 2 2 

寵物旅館經營實務 2 2 
寵物營養諮詢與教育 2 2 

註 1：每科成績需及格，方獲認定。 
 

二、依「弘光科技大學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輔系作業要點」六、本要點經

學士學位學程學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

行，修正時亦同。 

 

伍、臨時動議 

無。 


